
(上接 B14版)

� � � �本次拟置出资产中涉及本公司持有的下属参控股公司股权转让。根据公司法及相关下属子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置出下属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需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购

买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已取得下属非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宏宝光伏系统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书，置出资产中的股权资产

置出不存在重大障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江苏宏 宝 的 持 股 比

例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情况

１

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３３％

江苏港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３２％

的股权 ， 江苏

宏宝锻造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０％

的股权 ， 张家港市金科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

的股权 ， 自然人朱礼君

持有该公司

５％

的股权，上述各股东均已出具放弃优先购买

权声明书。

２

江苏宏宝光伏系统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６０％

自然人龚建华持有该公司

２５％

的股权 ， 自然人蒋俊奇持有

该公司

１５％

的股权， 上述各股东均已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

声明书。

本公司参股公司兴化农商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置出其股份无须获取其他股东同意。依据《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发起人持有的股份自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之日起

３

年内不得转让，且受让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发起人 （出资人 ）资格条件 。兴化农商行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设立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上述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生效后，在上市公司办理置出资产交割手续时，存在可能延迟办理兴化农商行股份转让过户

手续的风险。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宏宝集团确认，其已充分知悉置出资产目前存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权利受到限制、可能存在的减值等 ），承诺不会因置出资

产瑕疵要求江苏宏宝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亦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单方面拒绝签署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本协议。因此 ，本公司参股的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存

在的可能延迟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的风险不会对本次资产置出造成实质性障碍。

二、拟置出资产中的其他非股权资产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Ｍ２

）

抵押

情况

１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４２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８

，

７５５．６２

已抵押

２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４３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１６２．３４

已抵押

３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６０１９９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１４

，

２８２．３２

已抵押

４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９０２１０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１７

，

３７７．２４

已抵押

５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３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３

，

４６４．６１

已抵押

６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４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９

，

９３０．４２

已抵押

７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５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１１

，

５１２．７８

已抵押

８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６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２

，

３３４．７３

已抵押

９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７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１３１．３７

已抵押

１０

张房权证大字第

０００３０５４５

号 大新镇段山村

１３

，

０４５．５３

未抵押

合计

８０

，

９９６．９６

（二）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号 坐落 使用权面积（

Ｍ２

） 抵押情况 用途

１

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８０２１９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４

，

６０７．５０

已抵押 仓库

２

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８０２２０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北侧

２７

，

４０１．５０

已抵押 毛坯、刀剪生产车间

３

张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８０５７７

号 大新镇人民西路

５３

，

４８１．２０

已抵押

常规钳 、高档钳 、扳手 、热处

理 、抛光、电镀、包装等生产车

间

４

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７３０００３

号 大新镇朝东圩港村

３３

，

３３１．７０

未抵押 注

５

张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７３０００５

号 大新镇段山村

８

，

１８９．１０

未抵押 金工车间

合计

１２７

，

０１１．００

注：上市公司原计划在该地块上建设精加工车间 ，但由于政府计划将该地块所处区域规划为工业园区，该地块目前处于空置状态。上市公司目前在等待政府对该地块所处区域

的最终规划，规划确定后，上市公司会在地块上继续建设精加工车间 ，该地块用途不会发生变更。

五金工具业务是江苏宏宝的主营业务，如果上市公司目前推进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成功实施，则上述五金工具业务相关的资产将全部从上市公司置出 ，

由江苏宏宝工具有限公司接收，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江苏宏宝工具有限公司仍将继续从事五金工具的生产经营业务，不会发生变更 。因此上述

１２７

，

０１１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的权属变

更后仍将继续用于五金工具的生产经营，土地用途不会发生变更。

（三）投资性房地产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产权证书编号 坐落 面积（

Ｍ２

） 抵押情况

１

房屋

兴房权证昭阳字第

５００００２８８

号

城南居委会经济开发区中和路

７

号

１２

，

１７０．０１

未抵押

２

土地 兴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６４３

号 兴化经济开发区中和路

７

号

５３

，

５６８．７０

未抵押

注：兴化宏宝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原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７０％

，朱玉良持股

３０％

，兴化宏宝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注销 。根据兴化宏宝五金工具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的《兴化宏宝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清算报告》，股东朱玉良就清算所得的分配权益按照

２５９．４９

万元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本公司为兴化宏宝

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全部权益的所有人 。本公司尚未履行上述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程序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该等房屋和土地的账面值为

７３９．３１

万元，本次评估值为

１

，

４７９．４１

万元 。

虽然上市公司自接收该等房屋和土地后，一直希望能够以合适的价格卖出该等房屋和土地，但由于该等房屋和土地位于兴化市西南角的兴化经济开区中和路

７

号 ，位置较偏 ，

当地工业用土地和厂房需求量不高 ，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买家 。根据目前兴化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买家愿意以不低于

１

，

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购买该等房屋和土地 ，则上市公司会考

虑予以出售变现。

目前土地尚有半幅未利用，土地和房屋出租给兴化市楚水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使用 ，年租金为

５１．２８

万元 ，租赁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厂房的维修 、保

养 、水电等均由承租方承担。本次评估考虑到目前企业持有该处房地产的目的和房地产出租的实际情况，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为

１

，

４７９．４１

万元 ，基本能够反映该处房地

产的实际价值。本次重组后，未来新的接收主体不会改变对该处房地产的持有目的。

江苏宏宝及宏宝集团已就置出资产中土地的未来使用用途出具说明及承诺，确认置出土地使用权将继续按照原用途使用。

三、拟置出资产的抵押和担保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的抵押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已经设定的资产抵押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类别 资产描述 抵押权人

１

房产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４２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２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４３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３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６０１９９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４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９０２１０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５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３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６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４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７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５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８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６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９

张房权证锦字第

００００１８２４７７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１０

土地

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８０２１９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１１

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８０２２０

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１２

张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８０５７７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上述抵押已经获得抵押权人对于未来资产交割时解除抵押的同意函，相关资产转移不存在重大障碍。

（二）拟置出资产的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

２

，

２５０

万元 ，均是为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宝锻造有限公司所做担保，担保主要用于子公司的短期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

该等担保事项均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形。江苏宏宝已取得担保权人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相关担保事项将相应解除的书面同

意。因此，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对相关资产的转移造成实质性障碍，亦不会对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造成损害。

四、拟置出资产的债务转移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负债合计为

２４

，

００３．２０

万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

１９

，

６３２．８８

万元 ，非金融机构债务

４

，

３７０．３２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已经偿还的债务以及已取得相关债权人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共占本公司截至基准日债务总额的

８９．１３％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账面值

已偿还及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函部分

金额 占比

金融债务

短期借款

１８

，

５５７．２０ １８

，

５５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９６５．００ ９６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利息

１１０．６８ － －

小计

１９

，

６３２．８８ １９

，

５２２．２０ ９９．４４％

非金融债务

应付账款

２

，

８８１．１６ １

，

８７１．０２ ６４．９４％

预收款项

３４５．７０ － －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６５．７０ － －

应交税费

９４．００ － －

其他应付款

１０１．４２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９４．５０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８７．８５ － －

小计

４

，

３７０．３２ １

，

８７１．０２ ４２．８１％

合计

２４

，

００３．２０ ２１

，

３９３．２２ ８９．１３％

注：对于单项金额较小或者经常处于变动中的债务未向其债权人索取债务转移同意函。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对于未获得同意函的债务，如果资产交割前债权人要求江苏宏宝清偿或者另行提供担保的，则宏宝集团或宏宝工具公司应及

时履行清偿义务或另行提供担保。未获得同意函的债务无论是比例还是金额均较小，不会对本次重组的实施造成重大障碍。

五、拟置出资产职工安置情况

本次重组各方同意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本公司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工作，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 （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 ）由宏宝集

团或宏宝工具公司负责安置，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在交割基准日前提前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或转移员工而引起的尚未执行的有关补偿或赔偿 ）由宏宝集团或

宏宝工具公司承担。

对于置出资产所涉及的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置出涉及的员工安置方案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经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六、拟置出资产的财务情况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情况

拟置出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简要资产负债表情况（母公司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２０

，

２５５．１１ １７

，

６４７．０３ １８

，

６１０．０６

非流动资产

３５

，

３２５．２７ ３４

，

８５４．７０ ３９

，

７２１．４４

资产合计

５５

，

５８０．３８ ５２

，

５０１．７３ ５８

，

３３１．５０

流动负债

２４

，

８０８．５５ ２２

，

７９９．７５ ２４

，

１１９．７０

非流动负债

６０６．１０ ４６３．３６ １

，

２５８．１７

负债合计

２５

，

４１４．６５ ２３

，

２６３．１１ ２５

，

３７７．８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０

，

１６５．７３ ２９

，

２３８．６２ ３２

，

９５３．６３

（二）简要利润表情况

拟置出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简要利润表情况（母公司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１６

，

８９９．１８ ２２

，

０２８．４９ ２１

，

７６８．２７

营业利润

４８９．８７ －２

，

８０１．１０ １

，

０６３．１４

利润总额

５２５．０３ －２

，

７８２．４１ １

，

１２５．０４

净利润

３８４．７１ －３

，

０４１．５３ ９０９．２９

（三）拟置出资产资产减值情况

１

、资产减值准备整体情况

２０１２

年，拟置出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较大，主要由于受光伏行业市场需求处于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宝光电公司 ”），

尚未进入正常生产经营状态，对其往来款项和在建工程计提了减值准备；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１０

月拟置出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较小，主要是根据存货可变现净值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增加主要是随着在建工程转固相应减值准备

计入固定资产减值。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年计提额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转回 转销

坏账准备

２

，

９６６．０１ ９３．４３ － ３９．０３ ３

，

０２０．４２

存货跌价准备

９４８．９８ ２０４．８８ － ６６２．５４ ４９１．３２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５０．００ － － － ５０．０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８１４．１９ － － ８１４．１９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６

，

９２５．８３ －８１４．１９ － － ６

，

１１１．６４

合计

１０

，

８９０．８３ ２９８．３１ － ７０１．５７ １０

，

４８７．５７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年计提额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转回 转销

坏账准备

５３０．２１ ２

，

４７０．４６ ３４．６５ － ２

，

９６６．０１

存货跌价准备

４５３．７８ ６２６．４８ １３１．２８ － ９４８．９８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 ６

，

９２５．８３ － － ６

，

９２５．８３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５０．００ － － － ５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３３．９９ １０

，

０２２．７６ １６５．９３ － １０

，

８９０．８３

２

、

２０１２

年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２０１２

年拟置出资产计提了较大金额的坏账准备，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由于受光伏行业市场需求处于持续低迷的影响，未能进入正常生产经营状态 ，在

２０１２

年底计

提了相关往来款减值准备。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江苏宏宝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宏宝光电公司根据该决

议计提

２０１２

年度预付账款（后转入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２５４０

万元。宏宝光电公司对下列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坏账准备。相关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

江苏特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

特华）

材料预付款

１

，

５５０．００ １

，

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

宫本贸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宫本贸易） 设备预付款

８３８．３０ ８３８．３０ １００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浙江精功） 设备预付款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００

扬州市华东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东

动力）

设备预付款

２３．４０ ２３．４０ １００

张家港市江南锅炉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江南锅炉）

设备预付款

１８．８６ １８．８６ １００

江苏张家港开发区经济建设局 建筑施工保证金

１３２．９２ １３．２９ １０

个人 房屋押金

０．７０ ０．７０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６５９．１９ ２

，

５３９．５６

（

２

）、江苏宏宝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实际计提情况

Ａ

、关于江苏特华

１５５０

万元款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宏宝光电公司于江苏特华签订《多晶硅购销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宏宝光电公司与江苏特华签订了补充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宏宝光电公司应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期间向江苏特华采购多晶硅

３６０

吨（每月

３０

吨），款到发货；同时宏宝光电公司应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前向江苏特

华支付定金

２０００

万元 ；如无重大特殊事由，宏宝光电公司延期支付定金或少支付定金连续超过

４

周，江苏特华有权终止合同，并且宏宝光电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宏宝光电

公司已支付定金作为违约金补偿给江苏特华 。

在上述协议签署后，宏宝光电公司先后向江苏特华支付定金

１５５０

万元 ，后来由于多晶硅价格的持续下跌以及光伏市场的持续低迷，宏宝光电公司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决定

不再向江苏特华支付剩余的

４５０

万元定金 ，不再履行宏宝光电与江苏特华签署的上述协议。

鉴于双方已在协议中约定，在宏宝光电公司违约时，宏宝光电公司已支付定金作为违约金补偿给江苏特华 。因此宏宝光电公司对江苏特华的预付账款

１５５０

万元实质上已转化

为宏宝光电公司应支付给江苏特华的违约赔偿金 ，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根据公平原则，宏宝光电公司在承担了

１５５０

万元的损失后，再依法向江苏特华承担其他违约赔偿责任

的可能性不大。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出具的咨询意见，对上述情况进行了确认。

故宏宝光电公司对特华公司上述

１５５０

万元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Ｂ

、关于宫本贸易

８

，

３８３

，

０４４．１４

元款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宏宝光电公司与宫本贸易签订《合同》（

ＨＯＢＯ－Ｋ１１０３

）和《合同》（

ＨＯＢＯ－Ｋ１１０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双方签署《协议书》。

根据上述合同及协议书的约定，宏宝光电合计应向宫本贸易购买多线切片机

４８

台。

在上述合同及协议书签署后，宏宝光电公司实际向宫本贸易购买了

２９

台切片机，剩余

１９

台宏宝光电公司已支付了

１０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日元 （折合人民币

８

，

３８３

，

０４４．１４

元 ）的预付款，

但由于光伏市场的持续低迷，宏宝光电一直未能购买剩余的

１９

台切片机。并且宏宝光电已决定不再根据上述合同及协议书的约定向宫本贸易购买剩余的

１９

台切片机。

宏宝光电公司未能按照其与宫本贸易所签署合同及协议收的约定购买剩余的

１９

台切片机，已构成违约，应赔偿宫本贸易因此所遭受的损失。考虑到

１９

台切片机的预付款

８

，

３８３

，

０４４．１４

元仅相当于

１９

台切片机总价款的

１０％

，宏宝光电公司收回

８

，

３８３

，

０４４．１４

元预付账款的可能性不大。此外，考虑到双方所签署的合同及协议书并未对违约责任作出约定 ，

宏宝光电公司在承担了

８

，

３８３

，

０４４．１４

元的损失后，再依法向宫本贸易承担其他违约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不大。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出具的咨询意见，对上述情况进行了确认。

故宏宝光电公司对宫本贸易上述

８

，

３８３

，

０４４．１４

元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Ｃ

、关于浙江精功

９５

万元 、华东动力

２３．４０

万元和江南锅炉

１８８

，

６４０．００

元款项

当时宏宝光电公司正在与上述

３

公司进行协商，有可能达成解决方案 ，发询证函收到回函或其他方面证据确认 ，遂调整至预付账款 ，不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调减坏账准备

１

，

３７２

，

６４０．００

元 。

Ｄ

、江苏张家港开发区经济建设局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８．００

款项

该款项为建筑施工保证金 ，账龄为

１－２

年，按

１０％

的比例正常计提坏账准备

１３２

，

９２０．８０

元 。

Ｅ

、个人

７０００

元房屋押金

该房屋押金可抵房租，遂调整至管理费用，并冲回原计提的

７０００

元坏账准备。

３

、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１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政策

上市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当存在减值迹象时，估计其可收回金额，按该项工程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一经计

提，在资产存续期内不予转回 。

（

２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年产

３００ＭＷ

太阳能晶体硅片及

１００ＭＷ

组件

项目

－ ６

，

９２５．８３ － ６

，

９２５．８３

合计

－ ６

，

９２５．８３ － ６

，

９２５．８３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年产

３００ＭＷ

太阳能晶体硅片及

１００ＭＷ

组件

项目

６

，

９２５．８３ － ８１４．１９ ６

，

１１１．６４

合计

６

，

９２５．８３ － ８１４．１９ ６

，

１１１．６４

说明：

Ａ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宏宝光电公司根据该决议

计提

２０１２

年度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７

，

１６６．０２

万元 。

由于光伏市场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对光伏行业的投资也迅速下降，造成光伏设备需求减少 ，光伏设备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 。宏宝光电公司根据对外询价 ，测算主要光伏

设备的预计成交单价，据此估计可收回金额，并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单位：万元 ）

设备

名称

型号 数量（台）

账面

单价

账面金额 预计成交单价 预计可收回金额

减值

准备

单晶炉

ＺＣＦ０９５０ ２８ ８０．７８ ２

，

２６１．９３ ６９．０６ １９３３．６８ ３２８．２５

铸锭炉

ＪＪＬ８００Ｃ ５ ２４７．０１ １

，

２３５．０４ ２１３．６８ １

，

０６８．３８ １６６．６７

切片机

ＰＶ８００Ｈ １６ ４６３．７１ ７

，

４１９．３６ ２２４．４４ ３

，

５９１．１１ ３

，

８２８．２５

切片机

ＰＶ１０００Ｈ １３ ４９４．９２ ６

，

４３３．９６ ２７６．２４ ３

，

５９１．１１ ２

，

８４２．８５

合计：

６２ １７

，

３５０．２９ １０

，

１８４．２８ ７

，

１６６．０２

Ｂ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上市公司聘请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宏宝光电公司在建工程中光伏生产相关设备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可回收价值 ，可回收价值为公允

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根据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０７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相关光伏设备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时的

账面价值为

１８

，

６０４．１４

万元 ，可回收价值为

１１

，

６７８．３１

万元 ，评估减值

６

，

９２５．８３

万元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据此将在建工程减值准备金

额调整为

６９

，

２５８

，

３０７．２５

元 。相关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减值准备

单晶炉

ＺＣＦ０９５０ ２８ ２

，

２６１．９３ １

，

８５２．７９ ４０９．１４

铸锭炉

ＪＪＬ８００Ｃ ５ １

，

２３５．０４ ９９２．７０ ２４２．３４

切片机

ＰＶ８００Ｈ １６ ７

，

４６２．４４ ４

，

０３７．００ ３

，

４２５．４４

切片机

ＰＶ１０００Ｈ １３ ６

，

３９０．８０ ３

，

７８５．８４ ２

，

６０４．９６

切方机

Ｓ１０００ ２ ５２６．５０ ４８３．６５ ４２．８５

其他光伏设备

２９ ７２７．４４ ５２６．３３ ２０１．１１

合计：

９３ １８

，

６０４．１４ １１

，

６７８．３１ ６

，

９２５．８３

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在建工程中的部分设备转固 ，相应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转入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余额为

６

，

１１１．６４

万元 。

七、拟置出资产评估情况

（一）评估结果

根据江苏中天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４７

号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和负债项目评估报告》，江苏中天分别参照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本次重组

拟置出资产及相关负债价值进行了评估。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后的评估值分别为

３９

，

５６９．２６

万元和

３２

，

００９．５９

万元 ，差异

７

，

５５９．６７

万元 。

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对各项资产和负债逐项采用适宜的

方法进行评估，用全部资产与负债的评估值差额反映评估对象的评估值；收益法从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反映了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的评估思路 。

由于国内五金工具制造行业竞争比较充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国内企业采用低价竞争、模仿、贴牌生产使得企业盈利水平得不到提升 ；同时由于受到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

涨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资产未来盈利能力逐步下滑；随着未来原材料价格和汇率的变动，使得企业资产未来的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因素。

因此，结合本次评估目的，评估结论采用参照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所得的评估结果，即：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出全部资产和负债的评估值为

３９

，

５６９．２６

万元 。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江苏宏宝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５３

，

４２９．４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４

，

００３．２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９

，

４２６．２４

万元。参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后总资产价值为

６３

，

３８４．６１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３

，

８１５．３５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９

，

５６９．２６

万元 ，净资产增值

１０

，

１４３．０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４．４７％

。评估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８

，

８０３．８７ １９

，

２５８．４６ ４５４．６０ ２．４２

２

非流动资产

３４

，

６２５．５７ ４４

，

１２６．１５ ９

，

５００．５８ ２７．４４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８７８．００ １

，

８７８．００ － －

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１

，

９７１．７１ ２５

，

５７８．４８ ３

，

６０６．７７ １６．４２

５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３９．３１ １

，

４７９．４１ ７４０．１０ １００．１１

６

固定资产

６

，

９９３．０７ １０

，

２８２．８６ ３

，

２８９．７９ ４７．０４

７

在建工程

２５３．８５ ２５３．８５ － －

８

无形资产

２

，

６５９．２２ ４

，

５９９．９６ １

，

９４０．７４ ７２．９８

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５．４１ －２５．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５．００ ５３．５９ －５１．４１ －４８．９６

１１

资产总计

５３

，

４２９．４４ ６３

，

３８４．６１ ９

，

９５５．１７ １８．６３

１２

流动负债

２３

，

５２０．８５ ２３

，

５２０．８５ － －

１３

非流动负债

４８２．３５ ２９４．５０ －１８７．８５ －３８．９４

１４

负债合计

２４

，

００３．２０ ２３

，

８１５．３５ －１８７．８５ －０．７８

１５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９

，

４２６．２４ ３９

，

５６９．２６ １０

，

１４３．０３ ３４．４７

（

１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率

１６．４２％

江苏宏宝长期股权投资在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账面余额为

２６

，

０７４．４１

万元 ， 计提减值准备

４

，

１０２．７０

万元 ， 账面净值为

２１

，

９７１．７１

万元 ， 评估值为

２５

，

５７８．４８

万元 ， 评估增值

３

，

６０６．７７

万元 ，增值率

１６．４２％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的原因在于，上市公司对于控股子公司财务采用成本法核算，主要控股子公司评估增值。

（

２

）投资性房地产增值率

１００．１１％

本次评估的江苏宏宝拥有的位于兴化市经济开发区中和路

７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为

１

，

４７９．４１

万元 ，比账面值

７３９．３１

万元增值

７４０．１０

万元 ，增值率

１００．１１％

，增值的主要

原因是土地使用权取得成本较低。

（

３

）固定资产增值率

４７．０４％

江苏宏宝固定资产账面值

６

，

９９３．０７

万元 ，评估值

１０

，

２８２．８６

万元 ，增值额

３

，

２８９．７９

万元 ，增值率

４７．０４％

，增值的主要原因在于是房屋构筑物账面历史建造成本较低造成房屋增

值，以及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大于企业折旧年限造成设备增值。

（

４

）无形资产增值率

７２．９８％

无形资产账面值

２

，

６５９．２２

万元 ，评估值

４

，

５９９．９６

万元 ，增值额

１

，

９４０．７４

万元，增值率

７２．９８％

，增值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和账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三）收益法评估说明

１

、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中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本次评估中参照的具体评估方法为现金流量折现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企业在未来的预

期收益，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或资本化率折现成评估基准日的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对象的评估值。具体公式如下：

全部资产和负债的价值

＝

企业自由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

非经营性资产

－

非经营性负债

＋

溢余资产

－

带息负债

２

、评估假设

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测是基于一定的假设及限制条件下进行的。

（

１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

大不利影响。

（

２

）针对被评估企业在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委托评估资产及负债未来年度在被评估企业中持续经营。

（

３

）假设被评估企业的目前管理层是负责的，在评估基准日后没有重大变动，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各项经营发展计划 ，经营 、技术骨干不会产生

重大的人员变化。

（

４

）假设被评估企业完全遵守目前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

５

）假设被评估企业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

６

）假设被评估企业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

７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８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企业生产中所用的主要原材料—各类钢材在评估基准日后能够保持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价格没有重大波动。

（

９

）被评估企业已提供未来收益预测，并对该收益预测的合理性承担责任。

根据资产评估的相关要求，以上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及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３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的重要参数 ，本次评估采用的折现率计算公式如下：

ＷＡＣＣ＝Ｒｅ×Ｅ ／

（

Ｅ＋Ｄ

）

＋Ｒｄ×Ｄ ／

（

Ｅ＋Ｄ

）

×

（

１－Ｔ

）

＝１０．９１％

４

、自由现金流量预测

本次采用收益法对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在预测期内现金流量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口径，未来收益年限内的企业现金流预测是由被评估企业提供，评估人员根据相关的

行业发展趋势等对预测资料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未来收益年限内企业自由现金流采用以下方式确定：对明确预测期内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所得税、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营运资本增加额、资本性支出分别加以预测。具体预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５－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１５

，

２３６．７４ ２１

，

７２５．９１ ２１

，

９４１．６７ ２１

，

９８４．２３ ２２

，

２０２．５７ ２２

，

２０２．５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３２８．８０ ２０

，

６４５．２８ ２０

，

８５１．７３ ２０

，

８９２．４５ ２１

，

１０１．３８ ２１

，

１０１．３８

其他业务收入

９０７．９４ １

，

０８０．６３ １

，

０８９．９４ １

，

０９１．７７ １

，

１０１．１９ １

，

１０１．１９

二、营业总成本

１４

，

３１１．６３ ２０

，

７１２．８３ ２１

，

０３１．３９ ２１

，

１６１．８９ ２１

，

３９３．２３ ２１

，

３９３．２３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１

，

２０６．８１ １６

，

２３７．９８ １６

，

５０９．０２ １６

，

６１６．５５ １６

，

８１６．８４ １６

，

８１６．８４

其他业务成本

８５６．９４ ９９７．０４ １

，

００５．７１ １

，

００７．４２ １

，

０１６．１９ １

，

０１６．１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７．９３ １８５．１ １８６．９４ １８７．３ １８９．１６ １８９．１６

营业费用

３２２．７２ ４６６．１ ４７３．３５ ４７６．７１ ４８１．４５ ４８１．４５

管理费用

１

，

０１６．４２ １

，

６２５．０８ １

，

６５４．６８ １

，

６７２．２０ １

，

６８７．７１ １

，

６８７．７１

财务费用

７８０．８１ １

，

２０１．５３ １

，

２０１．６９ １

，

２０１．７２ １

，

２０１．８８ １

，

２０１．８８

三、营业利润

９２５．１２ １

，

０１３．０８ ９１０．２８ ８２２．３３ ８０９．３３ ８０９．３３

营业外收入

－ － － － － －

营业外支出

１６．８６ ２１．７３ ２１．９４ ２１．９８ ２２．２ ２２．２

四、利润总额

９０８．２６ ９９１．３５ ８８８．３４ ８００．３５ ７８７．１３ ７８７．１３

所得税

２２７．０７ ２４７．８４ ２２２．０９ ２００．０９ １９６．７８ １９６．７８

五、净利润

６８１．２ ７４３．５１ ６６６．２６ ６００．２６ ５９０．３５ ５９０．３５

加：利息支出

×

（

１－Ｔ

）

５９２．７５ ８９１．３９ ８８９．１３ ８８９．１３ ８８９．１３ ８８９．１３

加：折旧

７５２．１８ １

，

１５４．３８ １

，

１５４．３８ １

，

１５４．３８ １

，

１５４．３８ １

，

１５４．３８

加：摊销

５４．４３ ４３．５４ ４３．５４ ４３．５４ ４３．５４ ４３．５４

减：营运资金增加

６８３．０７ ７４．７７ ７５．５１ １４．８９ ７６．４２ －

减：资本性支出

８４５．７２ １

，

１９７．９１ １

，

１９７．９１ １

，

１９７．９１ １

，

１９７．９１ １

，

１９７．９１

企业自由现金流

５５１．７７ １

，

５６０．１３ １

，

４７９．８７ １

，

４７４．５０ １

，

４０３．０６ １

，

４７９．４８

折现率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１０．９１％

折现值

５１４．９５ １

，

３１２．７９ １

，

１２２．７３ １

，

００８．５９ ８６５．３ ８

，

３６１．４３

整体资产价值

１３

，

１８５．８１

５

、溢余资产

所谓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常见的是超额持有的货币资金 。

经对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并向管理层咨询，在评估基准日无溢余资产。

６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

所谓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和预测期营业收入没有直接贡献的资产。所谓非经营性负债是指企业承担的债务不是由于主营业务的经营活动产生的负债。

经对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并向管理层咨询，在评估基准存在以下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单位：万元

账面值 评估值

非经营性资产：

３３

，

３０９．９０ ３７

，

８９１．８２

其他应收款

７

，

６２０．８９ ７

，

６２０．８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

，

８７８．００ １

，

８７８．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３９．３１ １

，

４７９．４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１

，

９７１．７１ ２５

，

５７８．４８

无形资产（未利用土地）

９２１．１６ １

，

１７３．２８

固定资产

７３．８３ １０８．１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５．００ ５３．５９

非经营性负债：

６９８．７０ ５１０．８４

应付账款

１１０．６８ １１０．６８

应付利息

１０５．６６ １０５．６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９４．５０ ２９４．５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８７．８５

非经营性资产减负债净值

３２

，

６１１．２０ ３７

，

３８０．９８

７

、带息负债

所谓带息负债是指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通常包括银行借款、企业发行的债券、融资租赁的长期应付款，还包括其他一些融资资本，这些资本应该支付利息 ，但由于关联方或其

他方面的原因而没有支付利息 。 在评估基准日，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账面有短期借款

１８

，

５５７．２０

万元 ， 所以，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带息负债为

１８

，

５５７．２０

万元 。

８

、评估结果

根据下列公式 ，可以计算得到委估全部资产和负债的价值：

全部资产和负债的价值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付息债务

＝ １３

，

１８５．８１＋０＋３７

，

３８０．９８－ １８

，

５５７．２０

＝３２

，

００９．５９

（万元 ）

第五节 置入资产情况

一、长城影视概况

中文名称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 Ｆｉｌｍ ＆ＴＶ ＣＯ．

，

ＬＴＤ．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Ｃ６－００６－Ａ

主要办公地点 杭州市文二西路

６８３

号西溪湿地创意产业园西区

１－８

号楼

法定代表人 赵锐勇

注册资本

１５

，

４８１．８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

，

４８１．８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７８３００００１５６７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浙税联字

３３０７８３６７４７７４０５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７４７７４０５－３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制作、复制 、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一般经营项目：影视服装道具租赁 ；

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服务 ；制作、代理、发布；户内外各类广告

及影视广告。（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长城影视的历史沿革情况

长城影视的历史沿革情况如下表所示：

１

、长城有限设立

长城有限是由赵非凡以货币出资设立的独资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长城有限设立时的公司名称为 “东阳蓝海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经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东工商）名称变核内［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５７８

号 ”文件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东阳长城影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名称变核内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４９

号 ”文件核

准，公司名称变更为“长城影视有限公司”。

长城有限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东阳市众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东众会验字［

２００８

］

６６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公司注册

资本已全部缴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长城有限取得了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７８３００００１５６７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由于浙江东阳市对影视行业出台了较为优惠的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实际控制人成立了长城有限，作为打造影视内容制作业务的主体平台 。长城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赵非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赵非凡将其持有的长城有限

１００％

股权按原始出资额

１００

万元转让给纵横咨询。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 ，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纵横咨询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主营业务是影视剧的投拍及发行，最初由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 “浙江省文联”）等

５

家国有法人股东 ，及法人股东浙江大众电视传播有

限公司和创作所干部职工潘高峰等

４３

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在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其实际控制人已经变更为赵锐勇 、赵非凡父子，此后实际控制人一直为赵锐勇 、赵非凡父子直至

２０１３

年注销。（关于纵横咨询的历史沿革情况请参见本节“三、纵横咨询与长城影视间的关系”）。

之所以进行此次转让，是因为

２００８

年实际控制人开始筹划将影视剧业务进行

ＩＰＯ

。纵横咨询已经具有较长时间的影视剧制作历史、较成熟完备的人员体系 ，故计划以纵横咨询

作为

ＩＰＯ

上市主体。为了消除同业竞争，纵横咨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收购了长城影视

１００％

股权，并构造了纵横咨询作为持股公司、长城影视作为专业业务子公司的组织架构。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长城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纵横咨询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纵横咨询和长城有限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第一次增资

长城有限以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

２

，

７５４．３６１６

万元中的

１

，

９００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后注册资本从

１００

万元增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８４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长城有限已将未分配利润

１

，

９００

万元转增注

册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纵横咨询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经股东纵横咨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作出决定，纵横咨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分别与长城集团、龙马科技

２

名法人股东及宓强等

３０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纵横

咨询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对应出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以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城集团等

３２

名股东。

（

１

）此次股权转让的背景和原因

进行此次转让的主要原因是纵横咨询的历史沿革存在一定瑕疵（有关历史瑕疵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节“三、纵横咨询与长城影视间的关系”），当时的中介机构认为上述历史沿

革上的瑕疵能否获得省级部门的确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构成纵横咨询上市的重要障碍，而如果将历史沿革上无瑕疵的长城影视作为上市的主体则不需要获得省级部门的确

认，因而建议将长城影视作为上市主体。于是进行了此次股权的平移，将纵横咨询这层中间结构取消，纵横咨询将持有的长城影视的股权转移给了长城集团等

３２

名股东。

为保持长城影视的独立性，除了上述股权的平移，还进行了资产等方面的规范和转移，详细请参见本节“三、纵横咨询与长城影视间的关系”。

（

２

）此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

此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主要是纵横咨询原有的

４５

名股东，亦新增引入了少数对公司历史发展及历史资产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人员孔子文、宣焕阳 、谌吉清 、骆王琴 、胡晓芳和

新引入高管徐国俊

６

人作为股东。

３２

名股东的具体组成是：

Ａ

、长城集团由纵横咨询原股东中赵锐勇 、赵非凡成立；

Ｂ

、龙马科技由纵横咨询原股东中持股数较少的

１５

名股东及新增股东中的

４

人 ，计

１９

人成立；

Ｃ

、剩下

３０

名自然人分别为纵横咨询原股东中的

２８

名股东及新增股东中的

２

人直接持股。

纵横咨询股东、龙马科技股东及受让完成后长城影视股东间关系对照表如下：

序号 纵横咨询股东 龙马科技股东 长城影视股东

１

赵锐勇

－

长城集团

２

赵非凡

－

龙马科技

３

宓强

－

宓强

４

赵锐均

－

赵锐均

５

杨逸沙

－

杨逸沙

６

汪运衡

－

汪运衡

７

韦戈文

－

韦戈文

８

程菊琴

－

程菊琴

９

袁力

－

袁力

１０

陈志平

－

陈志平

１１

何黎鑫

－

何黎鑫

１２

钟柯伟

－

钟柯伟

１３

俞琬玲

－

俞琬玲

１４

邓燕燕

－

邓燕燕

１５

陆谷平

－

陆谷平

１６

金琳

－

金琳

１７

张菁菁

－

张菁菁

１８

马笑涛

－

马笑涛

１９

冯建新

－

冯建新

２０

蒋玉龙

－

蒋玉龙

２１

俞波

－

俞波

２２

刘财宝

－

刘财宝

２３

曾艳

－

曾艳

２４

赵光模

－

赵光模

２５

韩锋

－

韩锋

２６

王红罗

－

王红罗

２７

章正丰

－

章正丰

２８

楼桂红

－

楼桂红

２９

蒋林静

－

蒋林静

３０

周丽君

－

周丽君

３１

郑尘雪 郑尘雪 徐国俊

３２

陈金峰 陈金峰 孔子文

３３

丰爱月 丰爱月

－

３４

陈志永 陈志永

－

３５

顾维铁 顾维铁

－

３６

石重辉 石重辉

－

３７

杨建永 杨建永

－

３８

孙凯烽 孙凯烽

－

３９

洪丽媛 洪丽媛

－

４０

何红飞 何红飞

－

４１

章骏 章骏

－

４２

王海江 王海江

－

４３

张雁 张雁

－

４４

李富艳 李富艳

－

４５

楼黎娜 楼黎娜

－

宣焕阳

谌吉清

骆王琴

胡晓芳

Ａ

、赵锐勇和赵非凡父子共同成立了长城集团作为股权承接主体；

Ｂ

、持有纵横咨询

１

万元以下出资额的

１５

名股东以小股东持股平台公司龙马科技作为股权承接主体。

Ｃ

、新增

６

名人员孔子文 、宣焕阳 、谌吉清、骆王琴、胡晓芳和高管徐国俊持股，其中

４

名通过龙马科技持股，

２

名直接持股，在上表中用红色斜体表示。

（

３

）此次股权转让中的股份支付确认

本次股权转让主要是纵横咨询之自然人股东，凭借其对纵横咨询之出资份额，受让纵横咨询持有的长城有限股权，即为了解除纵横咨询这一中间持股层，将相关自然人股东对

长城有限的间接持股转变为直接持股。由于该等转让系股权的平移转让，因此股权转让价格定为每

１

元出资额对应价格

１

元 。

在上述由纵横咨询之股东平移受让股权的过程中，亦新增引入了少数对公司历史发展及历史资产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人员孔子文 、宣焕阳 、谌吉清 、骆王琴 、胡晓芳和新引入

高管徐国俊持股，并对

８

名纵横咨询既有股东赵锐均 、汪运衡、程菊琴、何黎鑫 、赵光模、韩锋 、蒋林静 、周丽君增加了持股比例 ，上述新引入股东和既有股东增加持股共涉及长城有限

股权

６４．３７

万元 （其中宣焕阳 、谌吉清、骆王琴、胡晓芳等

４

人由于持股数量较低，通过小股东持股平台公司龙马科技间接持有长城有限股权

２．９３

万元 、持股比例

０．１５％

，其余人员为

直接持股），该等股权具有股权激励的性质，为了起到激励效果，转让价格定为每

１

元出资额对应价格

１

元 。该等股权激励费用已摊销计入长城影视

２０１０

年度管理费用。

距离上述股权激励实施完毕仅数日后，长城影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进行了第二次股权增资，由财务投资人及公司引入的编剧和演员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增资价格按照当时的盈利

情况估值并最终确定增资价格为

６．９０５

元

／

股。

长城影视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增引入

５

名对公司历史发展及历史资产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人员及

１

名高管，并同时增加了

８

名老股东的持股数量 ，上述增资事项满足符合 “

１

、股

份支付是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之间发生的交易 ；

２

、股份支付是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的交易 ”，即《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付 》之要件，需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付 》

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关会计处理。长城影视因此在

２０１０

年度确认的管理费用为

３

，

８０１

，

３１６．７５

元 （即

６４．３７

万元股权乘以

５．９０５

元 ），同时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３

，

８０１

，

３１６．７５

元 。

另外，对于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股权转让中由纵横咨询之股东以其对纵横咨询之出资份额按

１

：

１

平移受让长城影视股权的部分，由于相关股东仅由间接持股变成直接持股 ，并非以

获取相关人员服务为目的，不适用股份支付 。

在上述股权受让方中，长城集团系长城影视实际控制人赵锐勇 、赵非凡父子全资控制的公司，赵锐均系赵锐勇之弟；杨逸沙系赵非凡之妻；冯建新系赵锐勇之妹的配偶 ；陈志平

系赵锐勇配偶之弟。除以上关联关系外，其他新增股东，除本身任职于长城有限之外，与长城有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纵横咨询及长城集团同受赵锐勇 、赵非凡控制，本次股权转让前后，长城有限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１

，

６４６．６７ ８２．３３

２

龙马科技

１９．７５ ０．９９

３

宓强

７３．１５ ３．６６

４

赵锐均

４３．８９ ２．１９

５

杨逸沙

２１．９５ １．１０

６

汪运衡

２３．４１ １．１７

７

韦戈文

１７．５６ ０．８８

８

程菊琴

１７．５６ ０．８８

９

袁力

１４．６３ ０．７３

１０

陈志平

１４．６３ ０．７３

１１

何黎鑫

１１．７０ ０．５９

１２

钟柯伟

８．７８ ０．４４

１３

俞琬玲

７．３２ ０．３７

１４

邓燕燕

７．３２ ０．３７

１５

陆谷平

７．３２ ０．３７

１６

金琳

７．３２ ０．３７

１７

张菁菁

７．３２ ０．３７

１８

徐国俊

７．３２ ０．３７

１９

马笑涛

５．８５ ０．２９

２０

冯建新

５．１２ ０．２６

２１

蒋玉龙

２．９３ ０．１５

２２

俞波

２．９３ ０．１５

２３

刘财宝

２．９３ ０．１５

２４

孔子文

２．９３ ０．１５

２５

曾艳

２．９３ ０．１５

２６

赵光模

２．９３ ０．１５

２７

韩锋

２．９３ ０．１５

２８

王红罗

２．１９ ０．１１

２９

章正丰

２．１９ ０．１１

３０

楼桂红

２．１９ ０．１１

３１

蒋林静

２．１９ ０．１１

３２

周丽君

２．１９ ０．１１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长城影视被作为上市的主体，纵横咨询不再持有长城影视股权，其关系图如下：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第二次增资

经长城有限股东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作出决议，长城有限注册资本从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２

，

８９６．４５１８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８９６．４５１８

万元由新增法人股东如山创投 、横店控股 、士

兰创投 ，新增自然人股东王培火 、黄国江 、郑培敏 、祝亚南 、吴歌军 、申军谊 、王彪 、徐海滨 、陈海飞 、周云卿以货币资金

６

，

１９０

万元认缴 ，其中

８９６．４５１８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 ，其余

５

，

２９３．５４８２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

本次增资以长城有限

２００９

年度盈利状况及相应估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每

１

元出资额对应价格

６．９０５

元 。

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价格

（元

／

出资额）

投资额

（万元）

增资完成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如山创投

６．９０５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８２ ５．００

横店控股

６．９０５ ５００．００ ７２．４１ ２．５０

士兰创投

６．９０５ ５００．００ ７２．４１ ２．５０

王培火

６．９０５ ９８０．００ １４１．９３ ４．９０

黄国江

６．９０５ ９００．００ １３０．３４ ４．５０

郑培敏

６．９０５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５．８６ ４．００

祝亚南

６．９０５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１．３８ ３．５０

吴歌军

６．９０５ ５００．００ ７２．４１ ２．５０

申军谊

６．９０５ ８０．００ １１．５９ ０．４０

王彪

６．９０５ ８０．００ １１．５９ ０．４０

徐海滨

６．９０５ ５０．００ ７．２４ ０．２５

陈海飞

６．９０５ ５０．００ ７．２４ ０．２５

周云卿

６．９０５ ５０．００ ７．２４ ０．２５

合计

６

，

１９０．００ ８９６．４６ ３０．９５

在本次新增股东中，法人股东如山创投 、横店控股、士兰创投及自然人股东王培火、黄国江、郑培敏、祝亚南和吴歌军系财务投资人 ；自然人股东申军谊、王彪、徐海滨 、陈海飞、周

云卿系与长城有限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的演员或编剧 。上述新增股东与长城有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３２３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长城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８９６．４５１８

万元已全部

缴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１

，

６４６．６７ ５６．８５

２

如山创投

１４４．８２ ５．００

３

王培火

１４１．９３ ４．９０

４

黄国江

１３０．３４ ４．５０

５

郑培敏

１１５．８６ ４．００

６

祝亚南

１０１．３８ ３．５０

７

宓强

７３．１５ ２．５３

８

横店控股

７２．４１ ２．５０

９

士兰创投

７２．４１ ２．５０

１０

吴歌军

７２．４１ ２．５０

１１

赵锐均

４３．８９ １．５２

１２

汪运衡

２３．４１ ０．８１

１３

杨逸沙

２１．９５ ０．７６

１４

龙马科技

１９．７５ ０．６８

１５

韦戈文

１７．５６ ０．６１

１６

程菊琴

１７．５６ ０．６１

１７

袁力

１４．６３ ０．５１

１８

陈志平

１４．６３ ０．５１

１９

何黎鑫

１１．７０ ０．４０

２０

申军谊

１１．５９ ０．４０

２１

王彪

１１．５９ ０．４０

２２

钟柯伟

８．７８ ０．３０

２３

陆谷平

７．３２ ０．２５

２４

金琳

７．３２ ０．２５

２５

张菁菁

７．３２ ０．２５

２６

徐国俊

７．３２ ０．２５

２７

俞婉玲

７．３１ ０．２５

２８

邓燕燕

７．３１ ０．２５

２９

徐海滨

７．２４ ０．２５

３０

陈海飞

７．２４ ０．２５

３１

周云卿

７．２４ ０．２５

３２

马笑涛

５．８５ ０．２０

３３

冯建新

５．１２ ０．１８

３４

蒋玉龙

２．９３ ０．１０

３５

俞波

２．９３ ０．１０

３６

刘财宝

２．９３ ０．１０

３７

孔子文

２．９３ ０．１０

３８

曾艳

２．９３ ０．１０

３９

赵光模

２．９３ ０．１０

４０

韩锋

２．９３ ０．１０

４１

王红罗

２．１９ ０．０８

４２

章正丰

２．１９ ０．０８

４３

楼桂红

２．１９ ０．０８

４４

蒋林静

２．１９ ０．０８

４５

周丽君

２．１９ ０．０８

合计

２

，

８９６．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第三次增资

经长城有限股东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作出决议，长城有限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资本公积金

５

，

２９３．５４８２

万元中的

５

，

１０３．５４８２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从

２

，

８９６．４５１８

万

元增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３３２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长城有限已将资本公积

５

，

１０３．５４８２

万元转增

注册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４

，

５４８．１０ ５６．８５

２

如山创投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３

王培火

３９２．００ ４．９０

４

黄国江

３６０．００ ４．５０

５

郑培敏

３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６

祝亚南

２８０．００ ３．５０

７

宓强

２０２．０５ ２．５３

８

横店控股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９

士兰创投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０

吴歌军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１

赵锐均

１２１．２３ １．５２

１３

汪运衡

６４．６６ ０．８１

１２

杨逸沙

６０．６２ ０．７６

１４

龙马科技

５４．５５ ０．６８

１５

韦戈文

４８．４９ ０．６１

１６

程菊琴

４８．４９ ０．６１

１７

袁力

４０．４１ ０．５１

１８

陈志平

４０．４１ ０．５１

１９

何黎鑫

３２．３３ ０．４０

２０

申军谊

３２．００ ０．４０

２１

王彪

３２．００ ０．４０

２２

钟柯伟

２４．２５ ０．３０

２３

俞婉玲

２０．２１ ０．２５

２４

邓燕燕

２０．２１ ０．２５

２５

陆谷平

２０．２１ ０．２５

２６

金琳

２０．２１ ０．２５

２７

张菁菁

２０．２１ ０．２５

２８

徐国俊

２０．２１ ０．２５

２９

徐海滨

２０．００ ０．２５

３０

陈海飞

２０．００ ０．２５

３１

周云卿

２０．００ ０．２５

３２

马笑涛

１６．１６ ０．２０

３３

冯建新

１４．１４ ０．１８

３４

蒋玉龙

８．０８ ０．１０

３５

俞波

８．０８ ０．１０

３６

刘财宝

８．０８ ０．１０

３７

孔子文

８．０８ ０．１０

３８

曾艳

８．０８ ０．１０

３９

赵光模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０

韩锋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１

王红罗

６．０６ ０．０８

４２

章正丰

６．０６ ０．０８

４３

楼桂红

６．０６ ０．０８

４４

蒋林静

６．０６ ０．０８

４５

周丽君

６．０６ ０．０８

合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第四次增资

经长城有限股东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作出决议，长城有限注册资本从

８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４００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由新增股东赛伯乐晨星、惠风投资、蓝山投资、菲

林投资、陈建根以货币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认缴，其中

４００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

５

，

６０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

本次增资以长城有限

２０１０

年度盈利能力及相应估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每

１

元出资额对应价格

１５

元 。

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价格

（元

／

出资额）

投资额（万元）

增资完成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赛伯乐晨星

１５ ２

，

９９１．４２ １９９．４３ ２．３７

惠风投资

１５ ９９７．１４ ６６．４８ ０．７９

蓝山投资

１５ ９９７．１４ ６６．４８ ０．７９

菲林投资

１５ ７１５．１５ ４７．６８ ０．５７

陈建根

１５ ２９９．１４ １９．９４ ０．２４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７６

在本次新增股东中，赛伯乐晨星、惠风投资、蓝山投资及自然人股东陈建根系财务投资人 ，菲林投资主要由长城有限员工持股。本次新增股东中，除菲林投资合伙人中本身任职

于长城有限的人员之外，其他与长城有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浙江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华验字 （

２０１１

）第

５６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长城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已全部缴足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长城有限在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４

，

５４８．１０ ５４．１４

２

如山创投

４００．００ ４．７６

３

王培火

３９２．００ ４．６７

４

黄国江

３６０．００ ４．２９

５

郑培敏

３２０．００ ３．８１

６

祝亚南

２８０．００ ３．３３

７

宓强

２０２．０５ ２．４１

８

横店控股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９

士兰创投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１０

吴歌军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１１

赛伯乐晨星

１９９．４３ ２．３７

１２

赵锐均

１２１．２３ １．４４

１３

惠风投资

６６．４８ ０．７９

１４

蓝山投资

６６．４８ ０．７９

１５

汪运衡

６４．６６ ０．７７

１６

杨逸沙

６０．６２ ０．７２

１７

龙马科技

５４．５５ ０．６５

１８

韦戈文

４８．４９ ０．５８

１９

程菊琴

４８．４９ ０．５８

２０

菲林投资

４７．６８ ０．５７

２１

袁力

４０．４１ ０．４８

２２

陈志平

４０．４１ ０．４８

２３

何黎鑫

３２．３３ ０．３８

２４

申军谊

３２．００ ０．３８

２５

王彪

３２．００ ０．３８

２６

钟柯伟

２４．２５ ０．２９

２７

俞婉玲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２８

邓燕燕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２９

陆谷平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０

金琳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１

张菁菁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２

徐国俊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３

徐海滨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４

陈海飞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５

周云卿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６

陈建根

１９．９４ ０．２４

３７

马笑涛

１６．１６ ０．１９

３８

冯建新

１４．１４ ０．１７

３９

蒋玉龙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０

俞波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１

刘财宝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２

孔子文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３

曾艳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４

赵光模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５

韩锋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６

王红罗

６．０６ ０．０７

４７

章正丰

６．０６ ０．０７

４８

楼桂红

６．０６ ０．０７

４９

蒋林静

６．０６ ０．０７

５０

周丽君

６．０６ ０．０７

合计

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长城有限召开股东会，作出了关于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天健正信对长城有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出具了编号为“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ＮＺ

字第

０２１３７６

号 ”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长城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作出决议：根据天健正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出具的《审计

报告》，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２０７

，

９９０

，

１２５．４９

元折为股份公司股本

８

，

４００

万元 ，每股面值

１

元 ，股份总数为

８

，

４００

万股；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中的剩

余部分，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变更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按原出资比例享受折合股本后的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名称变核内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９５

号 ”文件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天健正信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９７

号《验资报告》，确认各发起人投入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筹）的出资已到位。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长城有限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长城影视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４

，

５４８．１０ ５４．１４

２

如山创投

４００．００ ４．７６

３

王培火

３９２．００ ４．６７

４

黄国江

３６０．００ ４．２９

５

郑培敏

３２０．００ ３．８１

６

祝亚南

２８０．００ ３．３３

７

宓强

２０２．０５ ２．４１

８

横店控股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９

士兰创投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１０

吴歌军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１１

赛伯乐晨星

１９９．４３ ２．３７

１２

赵锐均

１２１．２３ １．４４

１３

惠风投资

６６．４８ ０．７９

１４

蓝山投资

６６．４８ ０．７９

１５

汪运衡

６４．６６ ０．７７

１６

杨逸沙

６０．６２ ０．７２

１７

龙马科技

５４．５５ ０．６５

１８

韦戈文

４８．４９ ０．５８

１９

程菊琴

４８．４９ ０．５８

２０

菲林投资

４７．６８ ０．５７

２１

袁力

４０．４１ ０．４８

２２

陈志平

４０．４１ ０．４８

２３

何黎鑫

３２．３３ ０．３８

２４

申军谊

３２．００ ０．３８

２５

王彪

３２．００ ０．３８

２６

钟柯伟

２４．２５ ０．２９

２７

俞婉玲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２８

邓燕燕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２９

陆谷平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０

金琳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１

张菁菁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２

徐国俊

２０．２１ ０．２４

３３

徐海滨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４

陈海飞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５

周云卿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６

陈建根

１９．９４ ０．２４

３７

马笑涛

１６．１６ ０．１９

３８

冯建新

１４．１４ ０．１７

３９

蒋玉龙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０

俞波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１

刘财宝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２

孔子文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３

曾艳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４

赵光模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５

韩锋

８．０８ ０．１０

４６

王红罗

６．０６ ０．０７

４７

章正丰

６．０６ ０．０７

４８

楼桂红

６．０６ ０．０７

４９

蒋林静

６．０６ ０．０７

５０

周丽君

６．０６ ０．０７

合计

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新增自然人增资

为进一步壮大资本实力 ，加强与优秀编剧 、导演和演员的合作，调动管理层积极性，促进电视剧业务持续快速发展，长城影视引入数名与其合作关系良好的编剧 、导演和演员作

为股东，并增加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长城影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２０１

万元 ，股本从

８

，

４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６０１

万元 ，新增股本由新股东郑延渝 、王响伟 、周

敏、葛含芝、张东东、梁振华 、张勇 、任峻、吴国恩、杜文和、孙耀琦和张霞共

１２

名自然人以货币资金

３

，

１１５．５０

万元认缴，其中

２０１

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 ，其余

２

，

９１４．５０

万元计入资本

公积 。

本次增资以长城影视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基础，参考前次增资价格及长城影视未来发展预期，经各方协商确定，增资价格为每股对应价格

１５．５０

元 。

本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价格（元

／

股） 投资额（万元）

增资完成后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梁振华

１５．５０ ６５１．００ ４２．００ ０．４８８３

孙耀琦

１５．５０ ６５１．００ ４２．００ ０．４８８３

张霞

１５．５０ ３８７．５０ ２５．００ ０．２９０７

周敏

１５．５０ ３５６．５０ ２３．００ ０．２６７４

葛含芝

１５．５０ ２０１．５０ １３．００ ０．１５１２

张勇

１５．５０ ２０１．５０ １３．００ ０．１５１２

王响伟

１５．５０ １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６３

任峻

１５．５０ １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６３

杜文和

１５．５０ １２４．００ ８．００ ０．０９３０

郑延渝

１５．５０ ７７．５０ ５．００ ０．０５８１

张东东

１５．５０ ７７．５０ ５．００ ０．０５８１

吴国恩

１５．５０ ７７．５０ ５．００ ０．０５８１

合计

３

，

１１５．５０ ２０１．００ ２．３３７０

在本次新增股东中，郑延渝、王响伟 、周敏、张东东、梁振华 、张勇 、任峻、杜文和、孙耀琦系与长城影视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的外部导演、演员或编剧；吴国恩系长城影视产品开发

部编剧 ，系长城影视员工 ；张霞和葛含芝系长城影视引进的管理人员，其中张霞系长城影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葛含芝任长城影视拍摄制作部演员统筹 。上述新增股东与长城影

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天健正信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２０１３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长城影视新增注册资本

２０１

万元已全部缴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长城影视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城影视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长城集团

４

，

５４８．１０ ５２．８８

２

如山创投

４００．００ ４．６５

３

王培火

３９２．００ ４．５６

４

黄国江

３６０．００ ４．１９

５

郑培敏

３２０．００ ３．７２

６

祝亚南

２８０．００ ３．２６

７

宓强

２０２．０５ ２．３５

８

横店控股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３

９

士兰创投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０

吴歌军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３

１１

赛伯乐晨星

１９９．４３ ２．３２

１２

赵锐均

１２１．２３ １．４１

１３

惠风投资

６６．４８ ０．７７

１４

蓝山投资

６６．４８ ０．７７

１５

汪运衡

６４．６６ ０．７５

１６

杨逸沙

６０．６２ ０．７０

１７

龙马科技

５４．５５ ０．６３

１８

韦戈文

４８．４９ ０．５６

１９

程菊琴

４８．４９ ０．５６

２０

菲林投资

４７．６８ ０．５５

２１

梁振华

４２．００ ０．４９

２２

孙耀琦

４２．００ ０．４９

２３

袁力

４０．４１ ０．４７

２４

陈志平

４０．４１ ０．４７

２５

何黎鑫

３２．３３ ０．３８

２６

申军谊

３２．００ ０．３７

２７

王彪

３２．００ ０．３７

２８

张霞

２５．００ ０．２９

２９

钟柯伟

２４．２５ ０．２８

３０

周敏

２３．００ ０．２７

３１

俞婉玲

２０．２１ ０．２３

３２

邓燕燕

２０．２１ ０．２３

３３

陆谷平

２０．２１ ０．２３

３４

金琳

２０．２１ ０．２３

３５

张菁菁

２０．２１ ０．２３

３６

徐国俊

２０．２１ ０．２３

３７

徐海滨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３８

陈海飞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３９

周云卿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４０

陈建根

１９．９４ ０．２３

４１

马笑涛

１６．１６ ０．１９

４２

冯建新

１４．１４ ０．１６

４３

葛含芝

１３．００ ０．１５

４４

张勇

１３．００ ０．１５

４５

王响伟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４６

任峻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４７

蒋玉龙

８．０８ ０．０９

４８

俞波

８．０８ ０．０９

４９

刘财宝

８．０８ ０．０９

５０

孔子文

８．０８ ０．０９

５１

曾艳

８．０８ ０．０９

５２

赵光模

８．０８ ０．０９

５３

韩锋

８．０８ ０．０９

５４

杜文和

８．００ ０．０９

５５

王红罗

６．０６ ０．０７

５６

章正丰

６．０６ ０．０７

５７

楼桂红

６．０６ ０．０７

５８

蒋林静

６．０６ ０．０７

５９

周丽君

６．０６ ０．０７

６０

郑延渝

５．００ ０．０６

６１

张东东

５．００ ０．０６

６２

吴国恩

５．００ ０．０６

合计

８

，

６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长城影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长城影视以资本公积金中股本溢价部分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转增后长城影视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

，

４８１．８０

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５

，

４８１．８０

万元 。本次转增股本后，吴国恩所持

５

万股变更为

９

万股，每股原始投资成本下降为

８．６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天健正信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２０１７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长城影视已将资本公积

６

，

８８０．８０

万元转增股本 ，变更后

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４８１．８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长城影视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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